臺北市101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競賽辦法
一、目的：
(一) 藉由舉辦擂臺賽活動，擴大「環境Ｅ學院」網站宣傳效應。
(二) 鼓勵學生增強自我對保護環境的正確知識，透過活潑、刺激、有趣的競賽活動將環境教育落實於日生活中，以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覺察與行動能力。
二、名稱：臺北市101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(以下簡稱擂台賽)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

五、時間：自101年10月30日(星期二) 101年10月31日(星期三)止，賽程共計2天。
六、地點：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(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5號)。
七、參賽資格：

(一) 臺北市轄內各級公私立學校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專院校）(以下簡稱各校)101學年度在校學生及本市市民皆可參加，前開大專院校五專前3年之學生參加高中組，二專之學生參加社會組。
(二) 高中職日間部、夜間部、進修部皆可參加。
(三) 社會組以報名順序前200人為限。
八、比賽規定：
(一)報名須知：
1.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公、私立學校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)應於101年9月30日(星期日)前完成辦理校內初賽，並至少推派2人參加本擂台賽，至多得推派3人。
2.報名期限及方式：請於101年10月5日(星期五)前上網完成線上報名程序(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3.ee.nihs.tp.edu.tw/TEPK)及填妥附件1報名表，並請將報名表核章依下述聯絡方式以親自送達、郵寄、公文交換或e-mail方式報名，信封及郵件主旨請註記參加「臺北市101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」，逾期將不予受理。 
聯絡方式：臺北市立內湖高工教務處實研組楊民仁組長。
11493臺北市內湖路一段520號
電話：02-2657-4874轉335  傳真：02-8797-4771
e-mail：min0911 @mail.nihs.tp.edu.tw

3.線上報名操作說明詳如附件2。
4.每校可設指導教師1~2人，高中職(含專科學校三年級)以下，並請指定帶隊老師於比賽當日負責現場連繫及學生安全事宜。
(二)比賽規則：
1.比賽分為高中(職)組(含五專1-3年級學生)、國中組、國小組及社會組(年滿18歲)等4類組。

2.本活動採「初賽」、「複賽」及「PK賽」之方式辦理，各類組別分別競賽，以各類組之前5名代表本市參與環保署辦理之全國總決賽。
3.本活動將邀請2位以上專家學者擔任裁判一職，賽事進行中如有爭議事項，以裁判團判決為結果。

4.活動三階段賽程之題目類型，皆以「選擇題」方式進行，每題參賽者答題時間為語音完整唸出題目後，倒數5秒內完成答題。

5.題目以「環境E學院」網站(http://ivy5.epa.gov.tw/e-school/)之題庫資料為主，如無法分出勝負時再以結合時事、地理等題庫外之題目作為PK賽題目。

6.每位參賽者須使用環保署所提供之「IRS無線遙控器」進行作答，賽事進行前將由主辦單位協助參賽者統一進行功能測試，以確保參賽者權益。賽後使用者須歸還IRS無線遙控器，如有人為損壞情形，則需自行擔負器具修繕費用。

7.「初賽」及「複賽」活動兩階段賽程之計分，採「個人積分制」方式，以選手個人初賽積分+複賽積分之總積分為各類組前5名者，取得本市代表權；如複賽後仍有同分者，將另以「PK賽」決定最後勝出者。

8.「初賽」

(1) 各組別依報名人數，採分批方式辦理。批次順序於參賽者完成報名後，由主辦單位逕行安排，比賽當日其他注意事項及流程，將於10月12日前公佈於內湖高工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nihs.tp.edu.tw/2006/index.php)。

(2) 每場次比賽人數以150人為上限。

(3) 答對1題得1分，共計50題。

(4) 各類組按初賽成績高低進行排序，取分數前50%者進入複賽，若前50%之門檻有同分者則一倂進入複賽，至多每一類組增額錄取7名，超過時則以PK賽決定進入複賽名單。

9.「複賽」

(1) 複賽單一場次人數以150人為上限。

(2) 參賽者須答題數共計50題。

(3) 以個人總成績(初賽+複賽積分)前5名者(冠、亞、季軍及2名優勝)，取得本市代表權，各名次如有得分相同時，則以PK賽分出名次，其餘優勝為候補選手，前5名代表任一人如因故無法參賽，則依序遞補，將由主辦單位另行書面通知。
10.「PK賽」

(1) PK賽採驟死賽方式，賽事時間無限制。

(2) 由積分相同者進行作答，單題答錯即喪失繼續PK資格，直至選出5名本市代表為止。

11.其他注意事項

(1) 為尊重他人權益，參賽者於競賽過程中請將手機關閉。

(2) 如有使用手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舞弊情形，則現場取消參賽資格；如已得獎者，則追回已頒發之獎狀及獎金等。

(3) 有關獲得獎品者之所得扣繳相關事宜，獲獎者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8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，並依同法第88條規定，應繳納所得稅10％。
(三) 全國總決賽時間及地點：將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比賽規則訂定。
(四) 獎勵：各組(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及社會組)取冠軍、亞軍、季軍各1位及10位優勝。
1.冠軍：1人；獎牌一面，圖書禮券60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2.亞軍：1人；獎牌一面，圖書禮券40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3.季軍：1人；獎牌一面，圖書禮券30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4.優勝(第4-13名)：10人，獎狀一紙；圖書禮券10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5.獲「冠軍、亞軍、季軍」各校之指導教師可獲獎狀一紙；圖書禮券10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6.獲「優勝」各校之指導教師可獲獎狀一紙；圖書禮券400元(或等值贈品)。
(五) 比賽結果公佈：比賽成績公告將於11月1日(星期四)17:00前，在內湖高工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nihs.tp.edu.tw/2006/index.php )公告，並同時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校及參賽人員。
(六) 請參加之學校給予指導教師或帶隊人員及參加學生公差假登記。
(七) 各類組別分別競賽，以各類組別前5名(若前面名次得獎者有棄權時，將依名次順序遞補)代表本市參加行政院環保署辦理之全國總決賽。
臺北市101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報名表
(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組含專科1~3年級專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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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葷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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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聯
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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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職稱
	聯絡方式

	
	
	
	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帶隊老師


	姓名
	職稱
	聯絡方式

	
	
	
	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     註
	1.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轄內各級學校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)，各校至少推派2人參加，至多得推派3人。

2.高中職組：高中職學校日間部、夜間部、進修部及五專1~3年級學生皆可參加。

3.每校可設指導教師1~2人，高中職(含專科1~3年級)以下並請指定帶隊老師於比賽當日負責現場連繫及學生安全事宜。
4.報名方式詳報名須知，為辦理保險請配合提供身分證字號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臺北市101年度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報名表
(社會組專用)

	參賽人員
	姓名／身分證字號
	任職機構名稱
	聯絡方式

	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

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	
	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 

	備     註
	1.本市轄內各大學院校、二專及五專四年級(含)以上之學生及年滿18歲社會人士請填寫本報名表後，依報名須知規定傳送或寄送報名表。 
2.為辦理保險請配合提供身分證字號。


報名網址：http://www3.ee.nihs.tp.edu.tw/TEPK操作說明：
1.參賽者報名：
(1)點選 報名 ,出現報名畫面後輸入 「身分證字號」及 「圖形驗證碼」。

(2)校名：透過臺北市行政區分類，下拉選項選擇自己學校,，並依序填入個人基本資料及指導老師資料，完成後按儲存即完成報名。

(3)參賽者可以再使用相同的方式登入，修改資料。

2.學校承辦人：

(1)點選報名審查及列印報名表，輸入帳號、密碼(帳號及密碼預設為學校代號)及圖形驗證碼。

(2)進入後系統會要求更改密碼(密碼不能使用學校代碼)。

(3)更改密碼後，進入系統介面，依序填入”學校聯絡人”及”帶隊老師”之基本資料。

(4)並可由已報名學生名單當中，完成選派學生的動作，最多可以推派3位參賽者。

(5)選派完成後，可將選派完成之名單另存為Word檔列印出來，進行後序的簽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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